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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宁市县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
未认定传承人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等级
	分布或推荐申报区域

	1
	石雕
	传统技艺
	市级
	普宁市

	2
	洪阳酥糖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市级
	洪阳镇

	3
	锣鼓标旗巡游
	民俗
	市级
	普宁市

	4
	摆社习俗
	民俗
	市级
	洪阳镇

	5
	普宁“出花园”
	民俗
	市级
	普宁市

	6
	庙会（普宁城隍公出巡）
	民俗
	市级
	洪阳镇

	7
	行头桥习俗
	民俗
	市级
	洪阳镇

	8
	配制酒传统酿造技艺
（普宁梅酒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市级
	普宁市

	9
	赛龙舟（普宁赛龙舟）
	民俗
	市级
	普宁市

	10
	树脚目药
	传统医药
	县级
	洪阳镇

	11
	普宁束砂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县级
	占陇镇

	12
	普宁厚田鸡肝散
	传统医药
	县级
	洪阳镇

	13
	普宁里湖二月游景    
	传统美术
	县级
	里湖镇

	14
	普宁舞狮
	传统舞蹈
	县级
	普宁市

	15
	[bookmark: OLE_LINK3]木偶戏（普宁半径木偶）
	传统戏剧
	县级
	后溪乡

	16
	普宁金银饰品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县级
	普宁市

	17
	木偶戏（粘田提线木偶）
	传统戏剧
	县级
	大坪镇

	18
	祭祖习俗（西陇杜氏祭祖信俗）
	民俗
	县级
	流沙北街道

	19
	祭祖习俗（泥沟张氏进兴灯）
	民俗
	县级
	燎原街道

	20
	祭祖习俗（新溪张氏家庙祭典）
	民俗
	县级
	南溪镇

	21
	庙会（光南大圣佛祖出游）
	民俗
	县级
	燎原街道

	22
	占梨陈氏铁砂掌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县级
	占陇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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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推荐申报第六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清单
推荐单位（盖章）：
	序号
	项目基本信息
	拟申报人员基本信息
	备注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所在乡镇场、街道或单位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从艺
起始年
	联系
电话
	主要开始传承活动地区
	

	
	
	
	
	
	
	
	
	
	
	
	

	
	
	
	
	
	
	
	
	
	
	
	

	
	
	
	
	
	
	
	
	
	
	
	

	
	
	
	
	
	
	
	
	
	
	
	

	
	
	
	
	
	
	
	
	
	
	
	


注：此表可以拓展

第六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群体）推荐申报名单
推荐单位（盖章）：
	群体名称
	项目及传承群体信息
	代表性传承人群体成员基本信息（总人数   人）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项目入选名录时间
	构成情况
	姓名
	民族
	性别
	出生
年月
	累计传承实践年限
	负责的重要环节或掌握的核心技艺
	主要开展传承活动地区

	
	
	
	
	核心成员
	（负责人）
	
	
	
	
	
	

	
	
	
	
	
	
	
	
	
	
	
	

	
	
	
	
	
	
	
	
	
	
	
	

	
	
	
	
	一般成员
	
	
	
	
	
	
	

	
	
	
	
	
	
	
	
	
	
	
	

	
	
	
	
	
	
	
	
	
	
	
	

	
	
	
	
	
	
	
	
	
	
	
	

	
	
	
	
	
	
	
	
	
	
	
	


备注：此表可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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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申报表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申报人姓名：                                 
所在单位/主要开展传承活动地区：              
乡镇场街道、市直单位：                            



普宁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2026年2月

注意事项及填表说明

一、注意事项
（一）封面中“项目类别”及“项目名称”按已公布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项目类别及名称正确填写。项目类别分别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
（二）表格除签字外，一律用电脑填写，内容应准确、完整、真实。照片需粘贴6寸（4R）彩色照片，不得复印、打印。签字、盖章不得复印、打印。
二、填表说明
（一）“姓名”及“出生年月”均与身份证信息保持一致。姓名如与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公布文件中不一致，请于身份证姓名后用括号标注，如加克多尔吉（加道尔吉）。
（二）“个人简历”中，简要填写申报人的工作、学习及与该项目有关的学艺、实践经历。
（三）“传承谱系及授徒传艺情况”中，以文本形式填写包括申请人在内的至少三代传承脉络。建议格式为第一代：张三、李五、王五、赵六；第二代：张小三（师傅张三）、张小五（师傅张三）、李小五（师傅李五）、王小五（师傅王五）、赵小六（师傅赵六）；第三代：以此类推，填写至申报人本人及现有弟子。
（四）在“县级专家评审委员会评议意见”栏目中应填写有针对性的专家评审意见，如概括申报人在该项目领域里独特的技艺表现形式等。

	姓   名
	
	性   别
	
	相片

	民   族
	
	出生年月
（以身份证为准）
	
	

	身份证号码
	
	文化程度
	
	

	职   业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通讯地址
	
	邮   编
	

	从艺起始年
	

	个人简历
	
   










	传承谱系及
授徒传艺情况
	

	为该项目保护所做的其他贡献（包括展演、宣传、调查研究及持有有关实物、资料等）及所获奖励（荣誉称号）
	

	本人申请及授权书
	
本人申请作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积极履行传承义务，并同意普宁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无偿使用申报材料进行宣传、推广。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照  片 
	（反映申报群体技艺特点的1000万像素以上6寸数码彩色照片，包括体现技能、技艺的工作照及代表性作品或剧（节）目照片。照片需提交5张，以此栏为模板填写，5张照片按顺序整理，附在最后）









著作权人姓名：           手机号码：

拍摄时间：              拍摄地点：

照片说明（100字以内）：



（照片页、相关证明材料等从此页开始依次附后）
	专家评审委员会推荐意见
	从技艺特点和水平、代表性和影响力、师承和授徒情况三方面对申报人进行评价，提出针对性推荐意见（200字左右）。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专家评审委员会名单
	姓名
	性 别
	年龄
	专业
	职称
	单位
	联系电话
	签字

	
	
	
	
	
	
	
	
	

	
	
	
	
	
	
	
	
	

	
	
	
	
	
	
	
	
	

	
	
	
	
	
	
	
	
	

	
	
	
	
	
	
	
	
	

	
	
	
	
	
	
	
	
	

	
	
	
	
	
	
	
	
	

	
	
	
	
	
	
	
	
	

	
	
	
	
	
	
	
	
	



附件4




第六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群体）推荐申报表




群体名称：                   
群体人数：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级别：                   
申报地区或单位：             

普宁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2026年2月

填表说明及注意事项
一、填表说明
（一）封面中“项目类别”“项目名称”及“申报地区或单位”按已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正确填写。项目类别分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
（二）封面中“项目级别”一栏填写相对应的等级。
（三）“传承群体基本情况”表格中“主要开展传承活动地区”应与公布的非遗代表性项目申报地区或单位一致。
（四）“传承群体基本情况”表格中“传承群体简介”应概括介绍传承群体的基本情况，包括申报群体成立的时间、团队成员情况、开展与项目相关的实践与传承活动及所获荣誉等。
（五）“传承群体基本情况”表格中“开展传承实践活动及社会评价情况”应说明申报群体为该项目保护所做的贡献及所获奖励（荣誉称号）等。
（六）“传承群体基本情况”表格中“活动场地、实物、资料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应填写申报群体开展项目实践活动相关的场所、已收集的实物资源、数字资源等情况。
（七）“群体成员基本情况”表格中“姓名”及“出生年月”均应与身份证件信息一致。
（八）“群体成员基本情况”表格中“工作单位”一栏应填写政府单位、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等的官方名称，没有工作单位填写“无”。
（九）“群体成员基本情况”表格中“联系电话”一栏应填写申报人本人手机号码，如申报人因特殊情况无手机号码，应填写联系人手机号码，并注明联系人姓名。
（十）“群体成员基本情况”表格中“个人简历”一栏，按照时间顺序简要填写申报人的学习、工作及与该项目有关的学艺、实践经历等情况。
（十一）“群体成员基本情况”表格中“传承谱系”应从申报人开始至少上溯三代填写师承授徒情况，包括至少三代传承谱系情况（注明师徒关系）、每代传承人掌握该项目核心知识和技能艺能情况、每代传承人同门人员简要情况等。
（十二）“群体成员基本情况”表格中“授徒传艺情况”需简要介绍申报群体的授徒情况，包括其徒弟掌握该项目核心知识、艺能技能以及开展传艺活动等情况，如有再传徒弟，一并简要介绍。
二、注意事项
（一）申报表应填写电子版本。提交纸质版本时，签字（盖章）部分应由群体全部成员本人亲笔填写并捺印指纹，签字、盖章部分不得复印或印刷。
（二）提供的照片资料以表格中“照片”一栏为模板填写，共需提交5张彩色照片，每张照片按模板填写为独立一页，5张照片页按顺序一并附在申报表最后。照片页可根据示例扩展。提交纸质版本时，照片可直接打印（彩色）在照片页上，也可粘贴在照片页上。
（三）表格空间不足的部分可自行扩展，但应注意格式规范完整。
（四）若某一部分内容需提供证明或说明材料，可另附附件，但应在相关栏目中标注“详见附件”等字样，每个栏目添加附件不超过10页。
一、传承群体基本情况
	群体名称
	
	群体人数
	

	群体成立时间
	
	群体性质
（法人/非法人组织）
	

	群体注册地
	
	主要开展传承活动地区
	

	群体负责人
姓名
	
	群体负责人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传承群体简介
	

	掌握项目实践的重要环节、项目知识情况
	

	开展传承实践活动、社会公益活动及社会评价情况
	

	活动场地、实物、资料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传
承
群
体
构
成
人
员

总
人
数
（ ）人
	构成
情况
	序号
	姓名
	参与项目实践分工环节与掌握的核心技艺
	传承人级别
（国家/县/市/县（区）/无）

	
	核心
成员
	1
	
	
	

	
	
	2
	
	
	

	
	
	3
	
	
	

	
	一般
成员
	4
	
	
	

	
	
	5
	
	
	

	
	
	6
	
	
	

	
	
	7
	
	
	

	
	
	8
	
	
	


备注：1.传承群体构成人员不超过15人，明确1位负责人、1-3位核心人员；2.此表可扩展。
2、 群体成员基本情况
	姓   名
（成员1）
	
	性   别
	
	2寸蓝底彩照

	出生年月
（以身份证为准）
	
	民   族
	
	

	工作单位
	
	文化程度
	
	

	项目分工
	
	职务/职称
	
	

	证件号码
	
	居住或工作在项目申报所在地年限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从艺起始年
	

	个人简历
	例如：xx年至xx年，开始跟随xx学艺。
xx年至xx年，从事……工作。
…………

	掌握项目实践分工环节、项目知识、核心技艺情况
	

	传承谱系
	

	授徒传艺情况
	

	传承实践与社会评价
	为该项目保护所做的贡献（包括展演、宣传、调查研究及持有有关实物、资料等）及所获奖励（荣誉称号）等


备注：群体成员基本情况页可拓展。

三、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负责人
	

	单位类型
	□企业法人  □社会团体法人  □事业单位法人  □非法人组织 
□其它                        （在对应□处填“√”）

	通讯地址
（邮 编）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传承群体与单位关系
	□独立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受其管理
□隶属
（在对应□处填“√”）
	是否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
	□是 □否
（在对应□处填“√”）

	联系人姓名
	
	职    务
	

	电    话
	
	电子邮箱
	

	组织机构证明
	（粘贴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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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推荐、审核意见
	群
体
声
明
及
授
权
书
	
本群体申请作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群体，志愿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履行代表性传承人(群体)相关义务，遵守《广东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并同意普宁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无偿使用申报材料进行宣传、推广。本群体承诺，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如有隐瞒事实、伪造材料或版权纠纷，责任由本群体承担。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单位承诺书
	
我单位自愿支持      申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群体，承诺如实提供所有申报材料，自愿管理、监督该传承群体开展传承、传播等活动。





                         
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组推荐意见
	（从技能艺能特点和水平、代表性和影响力、师承和授徒传艺情况等方面对申报人进行评价，提出针对性推荐意见，200字左右。）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专家组名单
	姓名
	性 别
	年龄
	专业
	职称
	单位
	联系电话
	签字

	
	
	
	
	
	
	
	
	

	
	
	
	
	
	
	
	
	

	
	
	
	
	
	
	
	
	

	
	
	
	
	
	
	
	
	

	
	
	
	
	
	
	
	
	

	
	
	
	
	
	
	
	
	

	
	
	
	
	
	
	
	
	

	
	
	
	
	
	
	
	
	

	
	
	
	
	
	
	
	
	

	意见
所在主管部门或属地人民政府
	




















盖章：
                                  年   月   日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照  片 
	（反映申报群体技艺特点的1000万像素以上6寸数码彩色照片，包括体现技能、技艺的工作照及代表性作品或剧（节）目照片。照片需提交5张，以此栏为模板填写，5张照片按顺序整理，附在最后）









著作权人姓名:           手机号码:

拍摄时间：              拍摄地点：

照片说明（100字以内）：



（照片页、相关证明材料等从此页开始依次附后）



附件5

第六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申报片制作要求


 一、技术要求
（一）时长：5分钟内。
（二）画外音及字幕：
普通话配音，若使用方言需用字幕标注。中文字幕，字体形式不限。字幕要求加在遮幅里，不能影响画面内容。
二、内容要求
（一）视频内容应包括传承人的基本状况，如生活环境、师承经历、在传承该非遗项目中的作用、所具有的能力等；动态表现传承人在非遗项目传承中的状态，如表演过程、技艺流程、活动经过等；代表性作品和成果可适当表现。
（二）影像内容应真实。
三、版权要求
提交的申报片须是专为本次申报制作的视频文件，作品中使用的镜头要原创或有完整的版权。普宁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可无偿使用申报片进行宣传、推广。
四、建议标准
（一）格式：AVI、MP4、MOV。
（二）视频分辨率：1920*1080


